
招标评分办法

一、评标原则

1、竞争优选。

2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科学合理。

3、信誉好、价格合理、管理好的优先。

4、反对不正当竞争。

二、评标程序

1、评定标采用综合评估法，择优选择，投标价格不作为评标的唯一依据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（1）评分的内容包括：商务和技术两部分；

（2）评分中采用打分的办法，满分为100分。各评议内容所占的分数如下：商务部分占50分、技术部分占50分。

（3）商务分（50分）的计算方法为：

商务分=铺底报价得分。

各投标人根据上述要求自主报价（如各投标人的报价超出招标人根据市场调研掌握的期望价，招标人可以终止招标）。

巷道铺底报价评分办法：

凡等于下调系数后基准价的报价得50分；高于基准价的，每高一个百分点扣2分；最低分30分，最高分50分为有效分。

注：评标基准价：将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相加后，除以投标人的个数，所得商数减去下调价格后即为评标基准价。

（4）技术分量化为：50分。

①投标综合说明（包括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做出响应）1~4分

②企业的社会信誉与规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~8分

③近三年以来主要铺底工程和业绩（附证明复印件）                1~10分

④主要机械设备、材料供应计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~10分

⑤工程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~8分

⑥施工方案、进度计划及措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~5分

⑦ 安全质量保证措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~5分

最低分10分，最高分50分为有效分。

技术、商务两部分的得分之和为该投标人的投标得分，按照综合得分高低推荐两名中标候选人，由定标委员会确定一名中标人。
（5）、未按技术要求明确填写技术参数表及偏离表的为无效投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2、当评定标委员会通过对投标人的综合审查后，认为投标人在管理能力、企业规模、业绩、技术等在一个水平时，可以采用最低价中标的方式进行定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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